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務處進修學制 

遺失物品處理作業流程說明表 
 

項目編號  

項目名稱 遺失物品處理作業流程 

承辦單位 學務處進修學制 

作業程序 

說明 

一、目的：本校學生於校內外拾得及遺失物品之登記、協尋及招領處理。 

二、依據：本校遺失物處理要點辦理。 

三、學生於校內外拾獲物品時，送至進修學制並登記於「拾得及遺失物品

之登記、協尋及招領登記簿」內，由進修學制進行保管、認領或轉交

日間部生輔組統一公告。 

四、協助各警察單位函送之遺失物認領並函覆作業。 

五、捷運局遺失物招領通知，協助進行本校進修學制學生通知，俾利領回。 

六、協助學生遺失物品協尋，若有發現，即主動連繫失主至進修學制領回。 

七、拾獲物品者，將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 3條第 5款給予獎勵。 

 

控制重點 一、拾獲、招領物品登記冊一有新增時，應立即通知日間部生輔組進行網 

    頁公告更新。 

二、拾獲物品應拍照存檔並於物品上黏貼拾獲日期，俾利爾後招領及清點。 

三、各警察單位函送之遺失物需通知學生進行認領並函覆作業。 

四、每學期遺失物應確實清點並轉交日間部生輔組統一公告及列入移交。 

五、拾獲物品者，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給予獎勵。 

法令依據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遺失物處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遺失物品登記簿。 

二、協尋物品登記簿。 

三、遺失物網頁公告用表單。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學生事務處進修學制 

遺失物品處理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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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 

協尋物品 拾獲物品 

認領 

物件保管、協尋 

轉交日間部生輔

組統一公告 

1. 拾獲人親自將

拾獲物品送交

至進修學制或

日間部生輔組 

2. 拾獲人將物品

送交至軍訓室

或各系辦公

室、各處室等，

再由相關單位

派員轉交。 

認領者依公告內容

進行招領，認領時

需具體形容認領物

品之主要特徵，並

留下認領資料。 

1. 將遺失物品登記

簿拾獲物品部份

以電子檔方式公

告於生輔組網頁 

2. 將存有遺失物照

片之電子檔另

存，俾利日後招領

清點。 

將拾獲物品依年

度依序編號妥善

保管。 

1. 遺失物品者

至進修學制

登記協尋物

品之特徵及

遺失人之連

絡資料。 

2. 查看遺失物

品登記簿有

無遺失物。 

登錄 
「拾得及遺失物
品之登記、協尋及
招領登記簿」 

結束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內部控制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 
  

 自行評估單位：學務處進修學制 

        作業類別(項目)：遺失物品處理作業 

 評 估 日 期 ：   年  月  日 

評估重點 

自行評估情形 

評估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不適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遺失物處理作業     

(一) 製作「拾得及遺失物品之登記、協尋及

招領登記簿」。 

(二) 拾獲物品公告之內容是否包含物品

名稱、拾獲日期及地點 。 

(三) 確實將拾獲物品拍照及現金進行妥

善保管。 

(四) 整理拾獲之現金及物品 

(五) 定期轉交日間部生輔組統一公告。 

(六) 確實依學生獎懲辦法進行拾獲物品

學生之獎勵。 

(七) 協助警察單位及捷運公司拾獲本校

學生物品之通知、認領及函覆作業。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附註： 

1. 機關得就 1項作業流程製作 1 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

類，同 1 類之作業流程合併 1 份自行評估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應根據評估結果於自行評估情形欄勾選「符合」、「未符合」或「不適用」；
遇有「未符合」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詳細說明，且於撰寫評估結論時一
併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遇有「不適用」情形，應於評估情形說明欄敘明理
由及是否有檢討修正評估重點之必要性。 


